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“中秋”和
“国庆”期间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
中秋节和国庆节即将来临，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，全力做好常态化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下学校安全各项工作，严防“中秋”和“国庆”（以

下简称“双节”）期间教育系统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给广大师生创

造一个安全、稳定、祥和的节日环境，现就做好“双节”期间学

校安全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周密部署安全工作

各地各高校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“双节”期间的校园安全工

作，严格落实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失职追责”的要求，切实

加强对“双节”期间校园安全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结合教育系统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有序安排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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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及应急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。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负起学校

安全工作的领导责任，及时研究部署。分管负责同志要督促检查

各项安全制度的落实情况，并组织力量针对重点问题、重点部位

和薄弱环节制定防范措施，严防各类安全责任事故发生。各地教

育行政部门要履行监督管理的主体责任，主动与当地应急管理、

工业和信息化、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加强联动，组织开展“双

节”期间校园安全巡查督查，督促学校严格落实校园安全主体责

任，提高学校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水平。

二、开展安全排查，切实消除各项安全隐患

各地各高校要在国庆节前集中组织一次安全排查整治活动，

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，重点对校园安全保卫、消防设

施、电力设备、燃气管道、教室宿舍、餐厅食堂、实验室危化品

管理、校车以及学生上、下学交通等方面的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摸

排，特别是在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形势下，集中组织后勤服务

领域对餐厅食堂公共区域、炊用具和公用餐具进行清洁消毒，定

时通风换气，减少学生集中就餐引发交叉感染的风险，同时做好

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和备用隔离场所的准备工作。对检查中发现的

问题，能够立即整改的，迅速落实防范措施，确保安全。不能立

即解决的，要制定临时性防范措施，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，

限期整改到位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针对本地区校园安全工作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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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的薄弱环节，结合安全排查整治活动发现的问题，组织力量

扎实做好后续督促指导，要求学校切实整改，实现隐患排查、登

记、整治、销账闭环管理，切实消除安全隐患，不留死角。

三、加强安全教育，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

在放假前夕，各地要指导学校对学生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安

全教育，提醒学生遵守国家疫情防控要求，提高自身安全意识和

防范能力，杜绝“双节”期间安全事故的发生。重点加强假期出

行期间的人身安全、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防范溺水、食品卫生

等领域方面的安全教育。对于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，要特别强调

学生注重交通安全，离校返校时不能乘坐无证无牌、超载或车况

不好的车辆和农用车等。对学生开展安全用电、用气、用火的常

识教育，防范暴雨、雷电等极端恶劣天气，提高对洪水、泥石流

等自然灾害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。通过适当方式提醒家长在

“双节”期间履行对学生安全的监管责任，防范意外事故的发生。

学校安全保卫部门要加强“双节”期间在校学生的管理和服务，

严格执行出入登记制度，防范校外不法分子进入校园滋扰，增强

“双节”期间安全监控和巡逻密度。

四、做好应急值班，确保信息畅通

各地、各高校要做好“双节”期间的应急值班工作，妥善安

排专人值班值守，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，主要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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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带班领导须保证 24 小时通讯畅通，遇有突发事件要立即启动

应急预案，及时响应、稳妥处置。发现重要情况要及时处置并按

要求报告，杜绝迟报、谎报、漏报和瞒报。对于我部要求了解核

实和报告的有关情况，须及时反馈，确保教育系统“双节”期间

的安全稳定。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年 9月 1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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